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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 11 章 )   

《空氣污染管制 (非道路移動機械 ) (排放 )規例》  

 

引言  

  

環境局局長徵詢環境諮詢委員會意見後，根據《空氣污染管

制條例》 (第 3 11 章 )第 4 3 條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訂立《空

氣污染管制 (非道路移動機械 ) (排放 )規例》 ( “《規例》 ” )。《規例》

旨在就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排放引進法例管制，以減少空氣污染物

的排放，從而改善空氣質素。《規例》內容載於附件。  

 

理據  

 

2 .  非道路移動機械包括各種由內燃式引擎驅動的移動機械 (包

括流動工業設備 )或車輛，通常不在道路上使用。常見的非道路

移動機械包括吊機、挖土機和空氣壓縮機等。在二零零八年，估

計約有 14  0 00 台非道路移動機械在本港使用 1，超過八成用於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在 2008 年非道路移動機械在建造工地使用的調查及由香港國際機場和貨

櫃碼頭提供的資料。  



造工地，其餘則主要用於機場和貨櫃碼頭。在二零一二年，非道

路移動機械排放的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，分別佔全港總排

放量約 6 %和 8 %。  

 

3 .  為改善空氣質素及保障公眾健康，環境保護署 ( “環保署 ” )計

劃將非道路移動機械納入排放管制範圍，以便與環保先進國家看

齊。這些非道路移動機械包括受規管機械和非道路車輛。管制計

劃包括規管所有受規管機械的出售和出租 2，以便所有日後出售

或 出 租 以 供 在 香 港 使 用 的 受 規 管 機 械 (獲 豁 免 的 受 規 管 機 械 除

外 )，均符合《規例》所頒布的訂明排放標準，並貼上適當標籤。

此外，只有獲核准或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才可用於指明活動

(適用於受規管機械 )或指明地點 (適用於非道路車輛 ) 3。鑑於新的

非道路移動機械與現有的非道路移動機械情況有別，兩者的管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出售和出租管制只適用於受規管機械，但不適用於非道路車輛，因為非道路

車輛只會在指定地點使用，如機場、貨櫃碼頭等，而在擬議的規例中已對獲
核准或豁免的非道路車輛的使用作出管制。當擬議的規例生效後，非道路車
輛的法定排放標準會與道路車輛法定排放標準完全相同，因此，車輛供應商
出售或出租供道路或非道路使用的車輛，兩者並沒有分别。若規管非道路車
輛的出售或出租，將會影响道路車輛 (即要求所有車輛要貼上核准標籤 )。此舉
會對車 輛 供 應 商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不 便 ， 因 為 絕 大 部 份 車 輛 是 用 於 道 路 上 。  

3 受規管機械的使用管制只限於在香港國際機場限制區、港 口 設 施 、 建 造 工
地、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和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附 表 1 規 定 的 指 明 工 序
等 指明活動中。 至於非道路車輛的使用管制，則只限於在香港國際機場限制
區、全部或主要用作進行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4 章 )  第 120 條所指的建造
工地或工業範圍的私家路等指明地點。  



會有所不同。  

 

4 .  本港現有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大部分為符合歐洲聯盟 ( “歐盟 ” )

第 I 階段排放標準的機械，現時並不受任何法定排放管制規管。

參考歐盟、美國和日本對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排放標準後，我們建

議把新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法定排放標準，定為歐盟第 I I IA 階

段或相若標準。相對於符合歐盟第 I 階段標準的非道路移動機

械，符合歐盟第 I I IA 階段標準的機械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和可吸

入懸浮粒子，會減少大約 60 %。在實施建議的管制後，鄰近貨櫃

碼頭和建造工地的住宅區因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操作而受空氣污

染影響的情況，應有所改善。  

 

《規例》  

 

5 .  《規例》將包括下列要項：  

 

( a )  《規例》規定出售或出租以供本地使用的受管制機械須

取得空氣污染管制監督 ( “監督 ” )核准。監督 (即環境保護署

署長 )如信納有關機械的排放符合《規例》的訂明排放標

準，可給予核准申請的有關機械。受規管機械的建議排

放標準是歐盟第 I I IA階段標準 (美國或日本採用的同等嚴



格或更嚴格的排放標準均會被接受 )。至於非道路車輛，

現時車輛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 4章 )  及《道路交通

(車輛登記及領牌 )  規例》 (第 37 4章，附屬法例 E)進行首

次登記時須符合的法定排放標準 (即歐盟 V期排放標準 )將

會 適 用 。 該 排 放 標 準 已 在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車 輛 設 計 標

準 ) (排放 )規例》 (第 311章，附屬法例 J )訂明；  

 

( b )  如監督信納有確實需要使用一台新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

而該台機械並無其他可行方法符合訂明排放標準，則該

台機械可獲豁免而無須符合訂明排放標準。監督在核准

豁免申請時，可因應情況就使用或處理相關機械加入條

件；  

 

( c )  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前已在香港境內的現有非道路

移動機械將獲豁免，無須符合新排放規定。我們會給予

六 個 月 寬 限 期 ( 由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

日 )，讓相關人士包括這些機械的擁有人或供應商向監督

申請豁免；  

 

( d )  由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起，任何出售或出租以供本港使

用 的 受 規 管 機 械 均 須 為 獲 核 准 或 豁 免 的 非 道 路 移 動 機



械；  

 

( e )  獲核准或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必須貼上規例訂明的

適當標籤；  

 

( f )  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起，只有貼上適當標籤的獲核

准或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才可用於指明活動 (適用於受

規管機械 )，例如香港國際機場限制區、港口設施、建造

工地、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和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附表 1  

規定的指明工序；或指明地點 (適用於非道路車輛 )，例如

全部或主要用作進行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 74章 )  第 1 20

條所指的建造工地或工業範圍的私家路。非道路移動機

械主要用於這些指明活動及地點，超過九成非道路移動

機械的排放來自這些作業；以及  

 

( g )  獲核准或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如要作出可能影響排放

的重大改裝，必須事先獲監督准許。  

 

6 .   《規例》不會適用於非供本港使用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例如

屬過境、轉運或純粹為出口製造的貨品。由於管制規定以機械為

對象，《規例》不適用於可能作為非道路移動機械替代零件的獨



立引擎。此外，《規例》亦不適用於根據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

領牌 )規例》 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 E )領有牌照的車輛。按照國際

慣例，《規例》亦不適用於只作軍事用途的非道路移動機械。  

 

7 .   任何人士違反出售、出租或使用的管制規定，或未能遵從對

獲豁免非道路移動機械所施加的條件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

處罰款 2 0萬元及監禁六個月。任何人士違反標籤規定，即屬犯

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級罰款 ( 5萬元 )及監禁三個月。不符規定

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駕駛者或操作員，如只是受引進或租用該非

道路移動機械的人士指示，而不需對相關機械的使用負上責任，

則根據《規例》無須就罪行負責。  

 

實施和執法  

 

8 .   待《規例》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生效後，監督會處理非道

路移動機械的核准或豁免申請。核准的申請須附有相關文件，以

證明非道路移動機械符合訂明排放標準。現有的非道路移動機械

的擁有人，可提交機械設備的資料以申請豁免，同時亦須提交可

顯示非道路移動機械的金屬牌和引擎資料標籤的數碼相片。環保

署或會檢查有關非道路移動機械，以核實所提交的資料。環保署

會設立一個指定網上申請系統，方便市民通過互聯網遞交非道路



移動機械的核准或豁免申請，並查核某台機械是否已獲監督核准

或豁免。  

 

9 .   每台獲核准的非道路移動機械均須由其擁有人或供應商貼

上核准標籤，以資識別；而獲監督豁免的現有非道路移動機械的

擁有人亦須在每台機械貼上豁免標籤，以資識別。獲核准或豁免

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詳情 (如商業名稱、型號、序號等 )及其引擎

的資料 (如廠名、型號等 )  ，均須印在核准或豁免標籤上。核准

標籤和豁免標籤的設計和顏色，亦須遵從《規例》訂明的相關規

定。  

 

1 0 .  當局給予現有非道路移動機械申請豁免的六個月寛限期，將

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結束。寛限期結束後，環保署會開始

進行執法的工作，包括在指明地點巡查非道路移動機械的使用，

以及檢查供本港使用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出售或出租地方。具體

而言，環保署會檢查機械是否有適當標籤，標籤上的資料是否與

環保署的記錄相符。此外，環保署如接獲有關違規的投訴，亦會

進行調查。  



諮詢  

1 1 .  環保署在二零一一年首次提出規管建議，並向持份者進行了

全面諮詢，當中包括非道路移動機械製造商和供應商、建造業、

貨櫃碼頭營運商、機場地勤服務營辦商，以及指明工序持牌人，

他們普遍支持建議。期後，我們在二零一二年一月諮詢環境諮詢

委員會，亦獲得該會支持。  

1 2 .  我們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

員會，並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匯報立法工作的進展。在二零一四年

十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普遍支持建議，並討論了以下主

要事項：  

a .  符合擬議法定排放標準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供應情況  

有委員詢問本地市場是否有足夠的符合規定 (即符合歐

盟第 I I IA 階段擬議排放標準 )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供應。

我們表示歐盟第 I I IA 階段標準是全球非道路移動機械

的通用排放標準。符合歐盟第 I I IA 階段標準的非道路

移動機械由二零零六年開始已開始供應。隨着科技進

步，歐盟和美國會由二零一四年年底起收緊排放標準



至歐盟第 IV 階段或同等標準，而日本則會在二零一五

年年底之前採取同樣措施。因此，市場上符合歐盟第

I I IA 階段排放標準或同等標準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供

應應該充足。日後，環保署亦會跟隨國際趨勢，檢討

本港收緊排放標準的可行性。  

b .  逐步淘汰使用中的非道路移動機械  

有委員建議設定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強制退役機齡，並

提供誘因，鼓勵現有機械退役。我們告訴委員，不同

種 類 的 非 道 路 移 動 機 械 ， 使 用 情 況 和 使 用 率 差 別 甚

大，以致使用年期亦大相逕庭。因此，為非道路移動

機械設定劃一的強制退役機齡，並不可行；而管制在

用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排放空氣污染物，亦非海外國

家的慣常做法。為鼓勵業界使用符合擬議排放標準的

非道路移動機械，發展局會在《規例》通過後，規定

承建商在四年內，在大型公共工程合約中使用的四類

非道路移動機械，包括發電機、空氣壓縮機、履帶式

起重機和挖土機，須逐步增加符合排放標準機械的比

例。  



c .  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其他方法  

有委員建議在非道路移動機械加裝減排裝置 (例如柴油

微粒過濾器 )，以及推廣更廣泛使用生物柴油以減少排

放空氣污染物。我們表示在現有非道路移動機械加裝

減排裝置，技術上未必可行，因為現有機械的引擎未

必容許減排裝置正常運作。在燃油方面，非道路移動

機械現時使用超低硫柴油，含硫量不超過百萬份之十。 

至於建議檢查使用中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排放物以確

保機械維修妥當一事，我們表示非道路移動機械有不

同的設計和構造，即使是美國和歐盟等環保先進地方

都沒有法定檢查和維修計劃。儘管如此，環保署會繼

續密切監察相關發展。  

1 3 .  我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舉辦了 1 1 場簡介會，向設備供應

商和進口商、指明活動的營辦商和承辦商 (包括香港國際機場、

貨櫃碼頭和建造工地，以及其他相關持份者 )介紹立法工作的進

展和規管建議的詳情。業界普遍不反對立法現管的建議，但要求

有更多時間為現有非道路移動機械申請豁免。因應他們的建議，

我們將擬議規例生效日期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延至二零一五



年六月一日，申請豁免原有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六個月寛限期則維

持不變，有關寬限期會由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開始，至二零一五

年十一月三十日結束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4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憲報刊登《規例》，並

在一月二十八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如獲立法

會批准，《規例》將由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起生效。  

影響  

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
1 5 .  《規例》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，對環境問題防患未然，並可

保障港人健康的居住環境。改善空氣質素亦有利提升生活質素、

吸引更多遊客，以及留住外來投資與人才。以上優點均有助鞏固

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重要商業樞紐的地位。  

對其他方面的影響  

1 6 .  《規例》對家庭沒有影響。《規例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

有關人權的條文。環保署會以現有資源應付實施和執行《規例》



所帶來的額外工作。購置符合規定的非道路移動機械，應不會增

加成本，因此，《規例》對經濟沒有影響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7 .  我們最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向相關業界介紹《規例》的規

管制度和主要內容，包括非道路移動機械核准和豁免事宜的申請

程序，以及所需提交的文件。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以及在《規例》

刊憲時和寛限期滿後通知業界，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

查詢  

1 8 .  如有任何查詢，  請致電 3  5  0  9   7  6  1  8  與環保署助理處

長 (空氣質素政策 )莫偉全先生聯絡。 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 

二零一五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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